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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黄山风景区宿营帐篷
管理办法》的通知
黄管办〔2020〕108号

管委会各单位，集团公司，股份公司：
经管委会研究同意，现将修订的《黄山风景区宿营帐篷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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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风景区宿营帐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格保护黄山风景名胜资源、生态与文化环境，科学利用风景名胜资源，推广生态文明教育，满足合理户外体验需求，保障旅游安全，提升旅游服务管理品质，根据《安徽省旅游条例》《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黄山市实施〈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景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宿营帐篷，包括企业经营类帐篷与游客自备类帐篷；宿营帐篷搭建区域划分为三类：自备区、经营区和备选区。
宿营帐篷的类型为单人帐篷、双人帐篷两种，禁止在黄山风景区境内设置大型宿营帐篷。
第三条  企业经营类帐篷实行特许经营。
未获得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许可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景区内出售、出租帐篷等户外宿营装备。
第四条  黄山风景区宿营帐篷严格执行实名预约制，未经预约不得在景区内进行宿营活动；未预约或预约未成功的游客不得携带帐篷进入景区。
第五条  黄山风景区对进入景区的一切人员、车辆、物品实行全面安全检查，以防旅游者未经许可携带帐篷进入景区。
第六条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根据环境容量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划定宿营帐篷的区域范围和核定宿营帐篷的搭建数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在森林高火险期、突发公共事件以及恶劣天气等情况下，黄山风景区将视情暂停帐篷宿营活动，并提前对外公布信息。

第二章  规划布局
第八条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按照“严控总量、统一规划、加强管理、完善服务”的要求划定帐篷搭建区域及核定帐篷数量。
区域划定必须考虑依托相关经营单位的基础服务，具体搭建地点应当位于相关经营单位“四包”范围内。
第九条  宿营帐篷搭建区域应当具有明确边界，设置与环境相协调的明显指示标识，标注紧急救援、旅游投诉以及综合服务电话。
第十条  建立宿营帐篷搭建备选区域。假日旅游期间，根据游客需求并经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审核，可在备选区域适度增加宿营帐篷数量。
遇有其他特殊情况需临时搭建宿营帐篷的，由申请单位提前15天向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各宿营帐篷搭建区域的企业经营类帐篷总量不超过该区域核定总量的1/2，并应优先满足自备帐篷搭建。假日旅游期间，企业经营类帐篷总量不超过该区域核定总量的1/3；倡导各区域的核定总量额度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全部用于游客自备类帐篷。
具体分配名额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另行公布。

第三章  经营服务者
第十二条  设立黄山风景区宿营帐篷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应当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指导下，统一协调宿营帐篷搭建区域涉及的经营单位，为帐篷宿营者提供综合服务。具体实施细则由服务中心报请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审核批准。
第十三条  服务中心应建立网上预约系统，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宿营帐篷的有关信息，为宿营者提供预约、购买和咨询服务，并制订健全的退订改签规则，确保宿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宿营帐篷搭建区域涉及的经营单位应当在服务中心统一协调下，为帐篷宿营者提供饮用水、洗漱、公厕使用、夜间保安巡逻、恶劣天气下避护休憩保障、撤营后的场地清理等相关服务。
第十五条  为游客自备类帐篷提供服务的相关经营单位可收取综合服务费用，收费价格由服务中心自行定价，并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帐篷经营收费应当遵循统一定价、明码标价的原则。
服务中心应当为帐篷宿营者开具税务发票。

第四章  帐篷宿营者
第十七条  旅游者在黄山风景区规划区内搭建宿营帐篷等野营设施，必须服从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统一管理。
禁止旅游者擅自进入黄山风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进行宿营活动及开展影响生态资源安全和危及人身安全的相关活动。
第十八条  预约成功的自备帐篷宿营者，需在安检点主动出示相关预约凭证，方可携带自备帐篷进山；未能预约成功的自备帐篷宿营者应当在进山之前将随身携带的帐篷寄存在安检点；租用经营类帐篷的宿营者，在未达到当日额定预约上限时，可在入园后通过官方平台进行现场预约。
第十九条  帐篷宿营者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预约凭证，到提供服务的经营单位办理宿营登记手续。自备帐篷宿营者需在相关经营单位指导下按要求搭建帐篷。
第二十条  黄山风景区提倡文明宿营。帐篷宿营者应当爱护黄山风景名胜资源和各项公共设施，共同维护环境卫生，遵守游览秩序、安全制度等有关管理规定；进行户外用餐的，应当在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规定的区域内进行；禁止随意倾倒污水、垃圾和其他污染物；禁止在帐篷内开展“黄赌毒”和非法宗教等违法犯罪活动；禁止在帐篷内大声喧哗。
第二十一条  帐篷宿营者不得携带松木及其制品进入景区。帐篷宿营者禁止野外违规用火；黄山风景区实行全山室外禁烟、定点吸烟。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牵头协调规划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公安、市场监管、安全生产、价格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宿营帐篷实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规划建设部门应当结合景区规划编制，完善宿营帐篷服务基础设施规划布局。
第二十四条  黄山风景区帐篷宿营服务价格实行备案制，由经营者定价，并向价格管理部门备案，资料不齐全或备案价格虚高的，价格管理部门应当明确告知并要求备案。价格变动，需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资源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违规搭设帐篷以及涉及防火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行为的管理；对于不听从劝告的，由资源环境保护部门配合相关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取缔或者查处。
第二十六条  遇有恶劣天气条件不宜搭建宿营帐篷的，景区气象部门应当及时向管委会办公室、综合执法局等部门通报情况。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负责督促各安检点落实前款规定的帐篷安检管理规定；监督帐篷经营者查验帐篷宿营者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做好帐篷搭建区域的治安防控工作；对拒绝或者妨碍各监督管理职能部门依法监督检查的帐篷宿营者、经营服务者及其他从业人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经营服务者违反有关规定，未经核准、私自搭建、违规经营宿营帐篷的，由综合执法局协调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九条  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牵头受理对违反本办法各项规定的举报和投诉，并及时核查处置。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原《黄山风景区游客宿营帐篷管理（暂行）办法》（黄管办〔2017〕109号）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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